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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SOP)手冊彙編  負責單位一覽表 

分類 作業項目(項別) 負責單位 分機 

 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作業程序 研發處 2212 

 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基本資料管理作業 研發處 2212 

預算編製 3、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預算管理系統編製作業流程 會計室 2241-2249、2255、2258 

 4、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簽約及第一期經費請款作業流程 研發處 2212 

 5、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第二期經費請款作業流程 研發處 2212 

經費請領

及報銷作

業程序 

6、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經費請領及核銷作業流程   

6-1 研究人力費：   

6-1-1 專題計畫助理人員聘用程序 
研發處 

人事室 

2212 

2223 

6-1-2 研究人力費經費請領作業流程 
會計室 

2241-2249、2255、

2258 

6-2 研究設備費、耗材、物品、雜項費用：   

6-2-1 研究設備費、耗材、物品、雜項費用採購作業流程 
會計室 

總務處採購組 

2241-2249、2255、2258 

1703、1705、1707 

6-2-2 研究設備費財產管理程序 
總務處出納暨

保管組 
1750、1751 

6-3 國外差旅費經費請領作業流程 會計室 2241-2249、2255、2258 

6-4 管理費報銷作業流程 會計室 2241-2249、2255、2258 

經費變更

或流用 

7、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變更及彈性支用額度作業流程   

7-1 本校裁量權限內審核程序 
研發處 

會計室 

2212 

2241-2249、2255、



分類 作業項目(項別) 負責單位 分機 

2258 

7-2 國科會裁量權限審核程序 
研發處 

會計室 

2212 

2241-2249、2255、

2258 

結案 

8、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結案流程   

8-1 經費結案作業流程 
研發處 

會計室 

2212 

2241-2249、2255、

2258 

8-2 成果報告作業流程   

 9、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轉出作業流程 
研發處 

會計室 

2212 

2241-2249、2255、

2258 

 10、國科會計畫購置研究設備移轉作業流程 

研發處 

總務處出納暨

保管組 

2212 

1750、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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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作業程

序 
目別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註 1】 

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點

規定，得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

申請。 

【註 2】 

國科會帳號註冊，請至【國科

會網頁(www.nstc.gov.tw/)】--

>學術研發服務網登入-->【新

人註冊】。 

【註 3】 

補助作業辦法、申請書格式及

國科會系統操作說明等文件下

載路徑：【國科會網頁

(www.nstc.gov.tw/)】-->上方

資訊-->【學術研究】-->【專

題研究計畫專區】-->【相關

辦法及表格】。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 

 

新聘任人員

隨到隨審 
【註 1、2】 

現職人員 

申請期限： 

起聘之日起

3年內，以

申請 1件為

限。 

申請期限： 

依每類計畫之公

文公告為主。 

若為國科會一年

一次的專題研究

計畫（大批），則

為每年 12月底申

請截止。 

申請人至國科會系統製作申

請書【註 3】。 

申請人將所有申請資料完成

登錄及上傳後，務必按【繳

交確認】。 

研發處承辦同仁至國科會系

統彙整送出，並列印申請名

冊及申請機構切結書送研發

主管、人事主管及機關首長

審核簽章後，研發處行文函

覆國科會即完成專題研究計

畫申請作業。 

申請期限： 

自起聘日、獲

博士學位之日

或符合第三點

計畫主持人資

格之日起三年

內得提出，並

以身請 1件為

限。 

現職人員

隨到隨審
【註 1、2】 

https://www.nstc.gov.tw/
https://www.nstc.gov.tw/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59ac6962-14f9-436d-918b-b3c94ffc28e4?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59ac6962-14f9-436d-918b-b3c94ffc28e4?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59ac6962-14f9-436d-918b-b3c94ffc28e4?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59ac6962-14f9-436d-918b-b3c94ffc28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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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基本資料管

理作業 
目別 專案計畫基本資料建置作業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 國科會計畫建置 

1.進入 NSTC(國科會)網站後，登

入帳號及密碼。 

2.按“專題計畫相關資料下載”。 

3.輸入會期或通知文號之“核定

資料文字檔”，按右鍵另存目標

至電腦。 

 

 

登錄「研發機構行政人

員」(應用系統) 

點選【專題計畫相關資料

下載】→【核定資料】下

載「核定資料文字檔」 

將文字檔轉為 excel檔 

至 NSTC(國科會)網站

https://www.nstc.gov.tw/ 

將 excel檔整理為可匯入

本校【校務資訊系統】之

格式 

 

至本校【校務資訊系統】

→【研究計畫管理系統】

→【專案計畫管理】→

【研發/專案計畫整批匯

入】將其資料匯入 

https://www.ns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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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3、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預算管

理系統編製作業流程 
目別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1.經費明細以國科會「計畫核定

清單」為依據。 

2.「計畫核定清單」由國科會計

畫查詢系統下載。 

3.補助項目： 

(1)業務費包含研究人力費與耗

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暨國外學者來臺費用。 

(2)研究設備費：指執行研究計

畫所需單價在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

上與研究計畫直接有關之各

項設備。依經費核定清單所

核定之設備，在核定經費限

額內核實列支。 

(3)國外差旅費：因執行研究計

畫需要赴國外或大陸地區之

差旅費用，出國種類限下列

二項：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

研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4.系統路徑： 

校務資訊系統→預算管理系統

→預算編制模組→【國科會及

教師個人研究計畫登錄】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國科會計畫核定 

執行教師至預算管理系統登

錄編列經費預算明細 

會計室審核確定 

執行教師開始執行計畫並動

用預算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66edfc4c-0259-4ada-a605-99585ff78932?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66edfc4c-0259-4ada-a605-99585ff78932?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66edfc4c-0259-4ada-a605-99585ff7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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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4、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簽約及第一期

經費請款作業流程 
目別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1.研發處依國科會來文簽辦並將公

文及經費核定清單會辦會計室。 

2.研發處以 mail 通知計畫主持人至

國科會系統簽署執行同意書。 

計畫主持人上網簽署執行同意

書 

 

國科會來函通知 

1.研發處至國科會系統製作合約書

1式 2份、請款明細表 1份。 

2.研發處辦理發文、簽約及製作第

1期款領據；並行文至國科會。 

當國科會來函通知款項撥入本校

時，研發處應將公文會辦總務處出

納暨保管組請其確認款項是否撥

入、會辦會計室請其轉知相關承辦

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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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5、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第二期經費

請款作業流程 
目別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研發處應於計畫執行滿 6 個月後

協助請領計畫第 2 期款。 

 

 

1.研發處至國科會系統製作請款明細

表 1份。 

2.研發處辦理發文及製作第 2期款領

據；並行文至國科會。 

當國科會來函通知款項撥入本校時，

研發處應將公文會辦總務處出納暨保

管組請其確認款項是否撥入、會辦會

計室請其轉知相關承辦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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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6、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經費請

領及核銷作業流程 
目別 6-1-1 專題計畫助理人員聘用程序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相

關作業表格 

 

 

 

 

 

 

 

 

 

 

 

 

 

 

 

 

 

 

 

 

 

 

 

 

 

 

 

 

      提前離職辦理提前退保程序 

 

 

 

1.計畫主持人及受聘助理人員應詳

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

事項」、「弘光科技大學計畫任用

人員及工讀生聘用要點」及「弘光

科技大學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要

點」。 

2.進用計畫助理人員時，計畫主持

人或共同主持人應遵守其配偶或

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及姻親關係之

迴避原則。 

3.專任及兼任助理聘用計酬標準請

依「弘光科技大學計畫助理人員

管理要點」第四點第(一)款，並按

計畫實際需求核實支給。 

4.專任助理應至本校「助理(工讀)受

聘出勤系統」填寫簽到(退)表並完

成簽核流程；兼任助理與臨時工

應至本校「助理(工讀)受聘出勤系

統」填寫工作日誌並於申請工作

費時附於費用支出申請單。 

5.計畫助理人員因計畫所需出差，

其出差期間及行程，應事先填具

「弘光科技大學計畫聘用助理人

員出差申請單」，經行政程序簽

報核准後始得出差。 

6.人事室加保作業待聘任流程簽核

完成後，使得加保。 

7.聘任日期結束日，使得退保。 

8.如遇提前離職須提前退保者，應

於離職生效日前三個工作天告知

人事室，並填寫「弘光科技大學

勞動型專兼任助理及臨時工離職

退保申請表」送至人事室後修改

聘任結束日期，使得退保。 

1.弘光科技大學計

畫任用人員及工

讀生聘用要點 

2.弘光科技大學計

畫助理人員管理

要點 

3.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研究人

力約用注意事項 

4.弘光科技大學國

科會計畫兼任助

理費用支給標準

參考表 

 

專、兼任助理之進
用，由助理人員至本
校「助理(工讀)受聘
出勤系統」完成申請
程序後，計畫主持人
至本校「計畫(工讀)
人事費系統」進行聘
任作業。  

臨時工之進用，由臨
時工至本校「助理(工
讀)受聘出勤系統」完
成申請程序後，計畫
主持人至本校「計畫
(工讀)人事費系統」
進行聘任作業。 

助理人員或臨時工

及聘用單位主管可

至系統下載聘用契

約書留存。 

Y 

專任、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如遇提
前離職，應於離職生效日前三個
工作天告知人事室，並填寫「弘
光科技大學勞動型專兼任助理及
臨時工離職退保申請表」送至人
事室後修改聘任結束日期。 

人事室辦

理退保。 

Y 

N 

N 

研發處 

簽核 

人事室簽

核完成並

完成加保 

 

Y 

聘用單位

主管審核 

Y 

N 

N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9de3bba8-85af-4ae6-8f68-8a3caa1739df?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9de3bba8-85af-4ae6-8f68-8a3caa1739df?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9de3bba8-85af-4ae6-8f68-8a3caa1739df?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9de3bba8-85af-4ae6-8f68-8a3caa1739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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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6、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經費請

領及核銷作業流程 
目別 6-1-2 研究人力費經費請領作業流程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1.受聘人當月份之簽

到表/工作日誌，

最晚須於次月 3日

內完成簽到表/工

作日誌之登打，並

於系統送出簽核。 

2.計畫主持人於收到

受聘人之簽到表/

工作日誌後，最晚

須於收到通知後 2

日內完成簽到表/

工作日誌之系統簽

核。 

3.當月份薪資之費

用支出申請單及憑

證，應於次月五日

前送達會計室核銷

為原 則，最遲不

得超過次月月底。 

4.系統路徑： 

校務資訊系統→

預算管理系統→

預算執行模組→

費用支出及預支

申請 

5.助理人員保險費

（含勞、健保之雇

主應負擔部分及二

代健保補充保費）、

勞工退休金，由計

畫業務費列支。 

 

1.法令規章： 

(1)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處

理原則 

(2)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研究人

力約用注意事項 

(3)弘光科技大學計

畫助理人員管理

要點 

(4)弘光科技大學國

科會計畫兼任助

理費用支給標準

參考表 

(5)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 

(6)弘光科技大學經

費核銷請款期程

準則 

(7)勞動部勞雇雙方

約定工資給付日

及工資給付指導

原則 

2.作業表格： 

(1)費用支出申請單 

(2)臨時工工作日誌/

簽(到)退表 

(3)黏貼憑證用紙 

(4)保費申報明細表 

(5)收據 

預算管理系統 

登錄費用支出申請 

1.請領專兼任助理費：列印「費用支出申請單」、

「黏貼憑證用紙」、「保費申報明細表」及「收

據」，呈計畫主持人及單位主管簽核。 

2.請領臨時工資：列印「費用支出申請單」、「黏貼

憑證用紙」、「保費申報明細表」及「收據」併系

統簽核完成之「計畫臨時工工作日誌」，呈計畫主

持人及單位主管簽核。 

總務處納管組付款 

會計室審核憑證並編製傳票 

 

校長或經授權主管核定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ebae78a4-0839-4670-8bb0-b815602ef14c?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ebae78a4-0839-4670-8bb0-b815602ef14c?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ebae78a4-0839-4670-8bb0-b815602ef14c?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ebae78a4-0839-4670-8bb0-b815602ef14c?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b662f2f3-c189-44f8-b01b-6eddd65c1111?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b662f2f3-c189-44f8-b01b-6eddd65c1111?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b662f2f3-c189-44f8-b01b-6eddd65c1111?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b662f2f3-c189-44f8-b01b-6eddd65c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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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6、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經費請領及核

銷作業流程 
目別 

6-2-1 研究設備費、耗材、物品、雜項費

用採購作業流程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採購案依本校「採購作業

(IC-10660-001)」辦理。 

2.「採購作業(IC-10660-001)」為本校內部控制制

度文件，無法列印紙本，請至本校秘書處網頁

查閱採購作業流程，查閱程序如下： 

 

 

 

 

 

 

 

 

 

 

 

 

 

 

3. 採購流程 

附件 1：採購金額學校經費未達新臺幣伍萬元

及計畫經費未達新臺幣壹拾伍萬元之

作業流程圖 

附件 2：採購金額學校經費新臺幣伍萬元以上

及計畫經費新臺幣壹拾伍萬元以上未

達伍拾萬元之作業流程圖 

附件 3：採購金額新臺幣伍拾萬元以上未達壹

佰伍拾萬元之作業流程圖 

附件 4：採購金額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以上未

達參佰萬元之作業流程圖 

附件 5：採購金額新臺幣參佰萬元以上之作業

流程圖 

 

1.採購金額 150 萬元以上：單

位估價、單位送審預算(14

天)+總務處辦理上網公告、

比議價(21 天)+預估流標時

間(10 天)→約需 1.5 個月。 

2.採購金額 50 萬元以上～未

達 150 萬元：單位公告取得

報價、單位估價、單位送審

預算(14 天)+總務處辦理比

議價會議(14 天)→約需 4

週。 

3.採購金額 15 萬以上～未達

50 萬元：單位公告取得報

價、單位估價、單位送審預

算(14 天)+總務處辦理比議

價作業(7 天)→約需 3 週

（30 萬元以上簽訂合約

書）。 

4.採購金額未達 15 萬元由單

位自行議價後逕行核銷。 

5.採購金額新臺幣 15 萬元以

上未達 150 萬元者，請購單

位應將採購品項及詳細規格

公告於本校「採購資訊」七

天，以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

商之書面報價或企畫書；

150 萬以上由總務處採購公

告於政府電子採購網。 

6.請購設備如向同一廠商購

置，請合併處理，其採購作

業時間則依合併後之總金額

為處理原則。 

7.若為國外進口之產品，需考

量送貨期較長，單位應及早

提出申請。 

8.系統路徑：校務資訊系統→

預算管理系統→預算執行模

組→一般及統一採購申請

（或）費用支出申請單。 

9.因計畫需要必須變更設備項

目者，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10.採購金額未達 15 萬元者不

需檢附估價單；採購金額

15 萬元以上~未達 150 萬

元者，檢附三家廠商估價

單；採購金額 150 萬元以

上者，檢附一家廠商估價

單。 

採購作業(IC-10660-

001) 

 

1.法令規章： 

(1)弘光科技大學採購

作業 

(2)弘光科技大學財產

管理作業 

(3)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 

(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2.作業表格： 

(1)費用支出申請單或

採購申請單 

(2)驗收申請單 

(3)黏貼憑證用紙 

●選取文件編號 IC-10660-001 採購

作業，瀏覽採購作業流程。 

●進弘光首頁 

●行政單位-秘書處-內部控制制度

https://sec.hk.edu.tw/ 

●選取內部控制制度

https://sec.hk.edu.tw/user.php 

●行政單位-總務處採購組 

https://sec.hk.edu.tw/
https://sec.hk.edu.tw/use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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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6、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

經費請領及核銷作業流程 
目別 6-2-2 研究設備財產管理程序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所購置之財產設備，依

本校「財產管理作業(IC-10620-006)」辦理各

項財產管理作業。 

2.「財產管理作業(IC-10620-006)」為內部控制

文件，無法印紙本，請至本校秘書處網頁查

閱財產管理作業流程，查閱程序如下： 

 

1.由專案計畫資本門補助所購

置之財產，採購金額新台幣

壹萬元（含）以上且使用年

限可達兩年以上者，須列帳

管理。 

2.廠商送貨時，申請人得依照

估價單或其他採購文件上規

範有關財物規格、數量等進

行逐一核對確定其品質良好

後，辦理初驗。 

3.初驗作業完成後，須於 7 個

工作日內送達總務處納管

組，辦理複驗作業。 

4.各項購置設備於每學期寒暑

假時，須配合進行各單位盤

點作業。 

 

「財產管理作業(IC-

10620-006)」 

●進弘光首頁 

●行政單位-秘書處網頁 

https://sec.hk.edu.tw/ 

●選取內控制度 

●選取總務處-出納暨保管組 

●選取文件編號 IC-10620-006 財產管

理作業，瀏覽財產管理作業流程。 

https://sec.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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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6、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經費請

領及核銷作業流程 
目別 6-3 國外差旅費經費請領作業流程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1.出國前務必完成請

假作業程序。 

2.出差事竣應於 30

日內辦理出差旅費

核銷作業。 

3.出國人員、人數、

次數、天數、會議

名稱或地點如有變

更，應填具「弘光

科技大學國科會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項

目流用及變更申請

表」先敘明理由循

校內程序簽報核准

後於原核定經費項

下支用。 

4.系統路徑： 

校務資訊系統→

預算管理系統→

預算執行模組→

費用支出及預支

申請 

 

1.法令規章： 

(1)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處

理原則 

(2)依行政院頒布之

中央各機關（含

事業機構）派赴

國外進修、研

究、實習人員補

助項目及數額

表、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規定

之標準核實報支 

(3)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 

(4)弘光科技大學教

職員工出差旅費

報支準則 

(5)弘光科技大學經

費核銷請款期程

準則 

2.作業表格： 

(1)出差旅費報告表 

(2)黏貼憑證用紙 

 

 

 

 

預算管理系統 

登錄費用支出申請 

檢附「出差旅費報告表」及 

「黏貼憑證用紙」，併差旅費相關憑

證，呈計畫主持人及單位主管簽核 

會計室審核憑證並編製傳票 

 

校長或經授權主管核定 

 

總務處納管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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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6、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經費請

領及核銷作業流程 
目別 6-4 管理費報銷作業流程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1.法令規章： 

(1)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處

理原則 

(2)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 

2.作業表格： 

管理費支用分攤

表 

 

 

 

 

會計室出具「管理費支用分攤表」， 

並檢附相關費用原始憑證影本 

會計室編製傳票 

 

校長核或經授權主管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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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7、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變更及

彈性支用額度作業流程 
目別 7-1 本校裁量權限內審核程序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註 1】 

1.「弘光科技大學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項目流用及變

更申請表」請至研發處→研

究發展組→單位列管文件→

「表單紀錄總覽表」下載。 

2.計畫主持人應依「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及

「1011026 國科會來函彈性

支用額度執行說明」辦理各

項經費變更或流用作業。 

3.變更或流用說明及範例，請

參閱「本校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項目流用及變更申請表-範

例說明」。 

 

＊相關作業辦法及表格皆可至

本校研發處→研究發展組→國

科會相關辦法及表格→相關表

格下載。 

1.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2.弘光科技大學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項目流用及變更

申請表 

 

由計畫主持人填具「弘光科技

大學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項目流用及變更申請表」1 式 3

份，連同系統列印之預算變更

申請表提出申請【註 1】。 

「弘光科技大學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項目流用及變更申

請表」分別由會計室、研發處

及計畫主持人留存。 

N 

會計室 

審核 

Y 

經系所主

任及學院

院長審核 

Y 

研發處 

審核 

Y 

N 

N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66edfc4c-0259-4ada-a605-99585ff78932?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66edfc4c-0259-4ada-a605-99585ff78932?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66edfc4c-0259-4ada-a605-99585ff78932?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66edfc4c-0259-4ada-a605-99585ff7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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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7、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變更及彈性

支用額度作業流程 
目別 7-2 國科會裁量權限審核程序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註 1】 

1.國科會系統經費變更操作說

明，請計畫主持人自行登入

該變更畫面後查詢。 

2.計畫主持人應依「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經費處理原則」辦理各

項經費變更或流用作業。 

 

 

＊相關作業辦法及表格皆可至

本校研發處→研究發展組→國

科會相關辦法及表格→相關表

格下載。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N 

N 

N 

N 

Y 

Y 

研發處承辦同仁至國科會系

統辦理系統送出作業。 

由計畫主持人至國科會系統登入

學術研發服務網→點選該筆計畫

之變更【註 1】。 

經單位主

管審核 

研發處 

審核 

Y 

會計室 

審核 

Y 

計畫主持人完成國科會系統資料

填寫後→按【繳交送出】→列印

『專題研究計畫變更申請表』1

份。 

校長 

審核 

待國科會回函後，研發處將公文

會辦會計室及計畫主持人。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66edfc4c-0259-4ada-a605-99585ff78932?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66edfc4c-0259-4ada-a605-99585ff78932?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66edfc4c-0259-4ada-a605-99585ff7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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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8、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結案流程 目別 8-1 經費結案作業流程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註 1】 

當經費單據有問題時，應由會

計室通知計畫主持人補齊資

料。 

【重要時程注意事項】 

經費結案務必於計畫結束後 3

個月內完成結案作業。 

 

 

 

會計室應於研發處通知後 2 週內將其計畫
原始憑證及明細帳等資料逕送至研發處。 

研發處協助檢查經費單據是否有遺

漏及是否符合國科會規定【註 1】。 

 

研發處應於每個計畫執行期間結

束後一個月，以 mail 通知會計

室。 

研發處至國科會系統製作經費收支明細報

告表及經費支出用途變更彙報表各 1 式 2

份後，進行校內審查程序。 

1.研發處至國科會系統製作「專題研究計

畫報銷確認表」，並列印 1 份。 

2.若有計畫結餘款，則由研發處先行與主

持人確認無誤後，再完成經費收支明細

報告表校內審查程序並協助請款作業，

再由會計室及總務處出納暨保管組完成

匯款。 

3.待當期結案所有計畫之經費收支明細報

告表及經費支出用途變更彙報表完成校

內審查程序後，研發處應再進行校內發

文作業。 

4.待發文作業完成後，研發處應將收支明

細報告表、經費支出用途變更彙報表及

專題研究計畫報銷確認表各 1 份連同公

文於計畫執行結束三個月內寄至國科會

辦理經費結案。 

5.研發處應將原始憑證連同經費收支明細

報告表、經費支出用途變更彙報表、核

定清單與計畫經費項目流用、變更申請

表及申請書送還會計室，由會計室確認

經費單據正確性.裝訂及保存(依補助項

目業務費、研究設備費、國外差旅費及

管理費之序號排列成冊)，備供有關機

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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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8、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結案流程 目別 8-2 成果報告作業流程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成果報告格式及國科會系統操

作說明等文件下載路徑：【國

科會網頁(www.nstc.gov.tw/)】

-->上方資訊-->【學術研究】-

->【專題研究計畫專區】-->

【相關辦法及表格】。 

1.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專題研究計

畫研究成果(含期

中進度、期末及

出國心得)報告繳

交管理措施 

2.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撰寫格式 

 

 

 

期中報告 
計畫結案 

成果報告 

繳交期限： 

多年期計畫主持人

須於期中各年計畫

執行期滿前 2 個

月，至國科會網站

線上繳交進度報

告。 

繳交期限： 

計畫主持人須於計

畫結束執行期滿後

3 個月內，至國科

會網站線上繳交完

整成果報告。 

https://www.nstc.gov.tw/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80310b39-2509-4888-8f47-1c2cc2a4cbac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80310b39-2509-4888-8f47-1c2cc2a4cbac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80310b39-2509-4888-8f47-1c2cc2a4cbac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80310b39-2509-4888-8f47-1c2cc2a4cbac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80310b39-2509-4888-8f47-1c2cc2a4cbac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80310b39-2509-4888-8f47-1c2cc2a4cbac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8b72f73f-787e-4606-a570-500cec907d29?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8b72f73f-787e-4606-a570-500cec907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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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9、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轉出作業流

程 
目別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註 1】 

 國科會系統經費變更操作說

明，請計畫主持人自行登入該

變更畫面後查詢。 

【註 2】 

當經費單據有問題時，應由會

計室通知計畫主持人補齊資

料。 

 

 

 

 

待國科會函覆同意後，則會計室應於獲知國

科會同意函後 2 週內將其計畫原始憑證及明

細帳等資料逕送至研發處。 

研發處協助檢查經費單據是否有遺漏

及是否符合國科會規定【註 2】。 

 

計畫主持人若因故欲轉任於其他國科會補助

機構，則可申請執行中計畫轉至該機構繼續

執行。 

研發處協助製作經費收支明細報告表 1 式 2

份。 

1.若有計畫結餘款，則由研發處先行與主持

人確認經費收支明細報告表無誤後，再完

成校內審查程序並協助經費餘款請款作

業，再由會計室及總務處出納暨保管組開

立支票。 

2.研發處協助進行校內發文作業完成後，將

經費收支明細報告表 1 份及原始憑證(及計

畫剩餘款)連同公文寄至計畫主持人新任機

構。 

計畫主持人應至國科會系統申請變更執行機

構，並檢附新聘任機構之聘函後→按【繳交

送出】→列印『專題研究計畫變更申請表』

1 份，經單位主管、研發處、會計室及校長

審核通過後，研發處承辦同仁至國科會系統

辦理系統送出作業。 

由計畫主持人至國科會系統登入學術研發

服務網→點選該筆計畫之變更【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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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10、國科會計畫購置研究設備移轉作

業流程 
目別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 

申請時程 

法令規章及 

相關作業表格 

 

 

 

 

 

【註 1】 

1.「弘光科技大學國科會補助研

究設備移轉申請表」請至研發

處→研究發展組→單位列管

文件→「表單紀錄總覽表」下

載。 

2.國科會現行研究計畫之儀器

設備移轉均依據「國有財產

法」規定辦理。 

3.若計畫主持人於離職時需將

未執行期滿或已執行期滿並

結案之國科會研究計畫所購

置研究設備移轉至其他機關

繼續使用，請依「弘光科技大

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

助研究設備管理要點」辦理。 

【註 2】 

財產管理作業或其相關表單，

請洽總務處出納暨保管組。 

 

1.弘光科技大學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補助研究設備管理

要點 

2.弘光科技大學國科

會補助研究設備移

轉申請表 

3.弘光科技大學財產

管理作業 

 

Y 

N 

由計畫主持人填具「弘光科技大學國

科會補助研究設備移轉申請表」1 份

提出申請【註 1】。 

由系所主任及學院院長，依

其權責分別填寫建議。 

系所相關 

會議審核 

Y 

審核完畢後請計畫主持人或系所

助理影印 2 份逕送予研發處及總

務處出納暨保管組。 

總務處出納暨保管組應提供校內同意移轉

之設備明細資料電子檔予研發處，由研發

處協助行文至計畫主持人新任職機關。 

系所單位應依本校「財產管理作業」辦理

校內財產移轉作業【註 2】。 

研發處、總務

處及會計室

審核 

N 

http://web.hk.edu.tw/~rdsotc/018/explor.php?which=12

